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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３

宏 源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监事詹灵芝女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向监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

告，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詹灵芝女士的辞职并不导致

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影响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詹灵芝女士的

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监事会时生效。

公司监事会对詹灵芝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感

谢。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９９

股票简称：出版传媒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任慧英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任慧英先生的辞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任慧英先生的辞职自公司董事会收到辞呈之日起生效。 公司

董事会、并代表全体员工，对任慧英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突

出贡献，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特此公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８

股票简称：昌九生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５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本公司从大股东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９７

，

６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４５％

，全

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获悉， 该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中的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了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质押

期限一年。 上述质押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报告日， 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用于质押的股份累计为

４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２０．２２％

。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收董事表决票

９

张，实收董事表决票

９

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阳江浩晖变更银行抵押物的议案》；

同意根据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阳江市浩晖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下简称“阳江浩晖”）的经营需要，支持该公司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用公司所持珠海中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及全资子公司珠海中珠红旗投资

有限公司所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 变更全资子公司阳江浩晖约

１．５

亿元银行贷款抵

押物，其余

１．１

亿元仍为公司信用担保。

公司为阳江浩晖提供项目开发贷款担保

２．６

亿元，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公告（详见公

司公告

２０１０－０２６

）。 公司本次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的经营，变更银行抵押物，在本次担保

总额度内。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８

股票简称：中国卫星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２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于

１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了会

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十一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十一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全票

通过了《关于聘任王文莉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聘任王文莉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王文莉女士简历如下：

王文莉，女，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先后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总体部条件保障部、 科研生产处任调

度、副处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起任公司总裁助理。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发表意见如下：

１

、根据公司提供的拟聘任副总裁王文莉女士的个人简历、工作经历等

有关资料，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同意聘任王文莉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２

、我们认为王文莉女士的提名方式、聘任程序合法合规；王文莉女士的

学历、专业经历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有利。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关于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延长募集时间的公告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

号

文批准，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

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工银瑞信四季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

定，经本基金管理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本基金销售代理机构协商，决定将本基金的募集期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本公司网站上的《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中国证券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报》上的《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免长途话

费）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巨力索具”）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通知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选举或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

１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杨建忠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杨建忠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止。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杨建国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杨建国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止。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杨建国先生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建国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止。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张虹女士为公司执行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虹女士为公司执行总裁，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止。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５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叶建国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叶建国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止。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６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王杰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杰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止。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７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李彦英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彦英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止。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８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王瑛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瑛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止。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９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杨凯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凯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止。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１０

、 审议通过了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白雪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同意聘任白雪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止。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白雪飞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２－８６０８８９９

传真：

０３１２－８６０８０８６

电子邮件：

ｂａｉｘｆ＠ｊｕｌｉｓｌｉｎｇ．ｃｏｍ

联系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巨力路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１１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任命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关于任命张亚楠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止。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１２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潘素敏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止。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设置

１３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成员设置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成员设置如下：

（

１

）战略发展委员会

召集人：杨建忠；委员：杨建国、杜昌焘、姚军战、张虹

（

２

）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朱保成；委员：杨建忠、杜昌焘、葛江河、贾宏先

（

３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葛江河；委员：杨建忠、杨建国、杜昌焘、朱保成

（

４

）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杜昌焘；委员：杨建忠、葛江河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三、其他事项

１４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黑龙江巨力龙涤化纤有限公司的议

案》；

为了整合企业资源，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拟注销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黑龙江巨力龙涤化纤有限公司独立法人资格。 黑龙江巨力龙涤化纤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法定代表人杨建忠，注册资本：陆仟万元，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聚酯切片、

化学纤维系列产品、纺织品、纺织机械及设备、索具、缆绳；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经营进出口

业务（国家禁止的不得经营，国家限制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１５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的议

案》；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巨力索具”）拟与关联方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巨力新能源”）签订关联交易协议，鉴于巨力新能源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法人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巨力新能源（甲方）向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方）采购多晶硅铸锭炉，总价格

４７３０

万元，甲

乙双方商定，由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丁方）向巨力索具（丙方）采购

１０００

万元索具采用易货贸易方

式，该索具款项从铸锭炉合同款中扣除，即巨力新能源向巨力索具支付

１０００

万元易货款，巨力新能源不

必再向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述

１０００

万元款项，其余事项由各方在合同中确定。 此项关联交易

另行公告。

董事会在审议该项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杨建忠、杨建国、姚军战、张虹、贾宏先回避了表决，

也没有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该项议案由公司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其余

６

位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认真

的审议和表决。

表决结果：

６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１６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水支行申请办理综

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的需要， 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水支行办理贷款、

贸易融资、保函、内保外贷、票据、信用证业务，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 实际办理贷款、贸易融资、

保函、内保外贷、票据、信用证业务的金额、期限等内容以每次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水支行

签订的协议为准。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签署有关合

同及文件。 授权期限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止。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１７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水支行申请办理短期贷

款业务的议案》。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的需要，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水支行申请流动资金短

期贷款，额度为：人民币壹亿元，期限一年。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

公司办理上述贷款事宜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 授权期限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止。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１日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候选人简历

１

、叶建国先生简历

叶建国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１９６９

年，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机械工程师。曾任河

北省徐水县飞马吊装器具厂北京分公司经理，河北飞马吊索具厂北京分公司经理、销售部部长，巨力集

团有限公司销售部长，巨力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部副总经理、南方销售总经理、副总裁，现任本公司副总

裁。

叶建国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叶建国先生直接

持有本公司

０．０５％

的股份，未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王杰先生简历

王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１９７４

年，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巨力集团广州公

司总经理、北京公司总经理、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华北区销售总经理、华北东北区销售总监、巨力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裁，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王杰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王杰先生直接持有

本公司

０．０５％

的股份，未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惩戒。

３

、李彦英女士简历

李彦英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１９６９

年，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管理师、工程

师。 曾任巨力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巨力天威吊装带有限公司财务部长、副总经理、总经理、总

监，巨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吊装带索具厂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起任本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监事，监事会本届任期已届满，李彦英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李彦英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李彦英女士直接

持有本公司

０．０８％

的股份，未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惩戒。

４

、王瑛女士简历

王瑛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１９７２

年，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巨力集团有限公司行政部

部长、质管部部长、质量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发展计划中心副总经理，巨力上海执行总经理，巨力索具股

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总经理、销售管理中心总经理、销售管理中心总监，全球销售中心———业务管理中

心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监事会本届任期已届满，王瑛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

事。

王瑛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王瑛女士直接持有

本公司

０．０８％

的股份，未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惩戒。

５

、杨凯先生简历

杨凯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１９６９

年，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河北省石家庄

宝石电子玻璃股份公司会计，河北正详会计师事务所员工、副所长，河北华安会计师事务所经理，巨力

索具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杨凯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杨凯先生直接持有

本公司

０．０５％

的股份，未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惩戒。

６

、白雪飞先生简历

白雪飞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１９７３

年，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香港主板上市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ＨＫ２３３３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白雪飞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未间接

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已参加深圳证

券交易所举办的第八期董事会秘书培训班，并通过资格考试。

７

、王亚楠女士简历

王亚楠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１９７３

年，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巨力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副总经理、总经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今任巨力

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王亚楠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８

、潘素敏女士简历

潘素敏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１９８０

年，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今工作

于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任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潘素敏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注：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披露的《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所有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巨力索具”）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通知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４

：

３０

在公司九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杨会德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推荐杨会德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候选人。如果杨会德女士当选公司监事会主席，其任期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杨会德女士

简历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披露的《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

５

名监事赞成，

０

名监事反对，

０

名监事弃权。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５３

股票简称：太行水泥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５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３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 以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作为股权登记

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３

、太行水泥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太行水泥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执行工作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结束，根据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关

于承诺部分的描述，在完成

１２

个月锁定期承诺后，太行水泥部分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数量共计

３７

，

１２１

，

１００

股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上市流通。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９

日，太行水泥第二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股份数量共计

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５

日，太行水泥第三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股

份数量共计

２３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太行水泥第四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股

份数量共计

１２０

，

７２８

，

９００

股上市流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太行水泥第五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股

份数量共计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为进一步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遵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非流通股股东必须做出的法定最低承诺。 即：

第一、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第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

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

太行水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太行水泥第二大股东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第四大

股东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青年综合利用厂分别做出特别承诺，承诺内容如下：

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

①

若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时，目前尚未明确表示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

通股股东河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因其所持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被司法冻结而无法参与对价支付， 我公司将先行替该两家股东垫付其按比例应承担的对价股份

（合计

１

，

６２８

，

５５０

股）。 将来该两家股东所持的原非流通股份欲上市流通时，必须先与我公司协商。 之

后，由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②

若除银河证券上海东方路营业部、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市大地科技实业总公司和华通国际招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目前已经明确表示同意参

加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其他

３３

家非流通股股东，其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之前发生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改革说明书未说明的权属争议、质押或司法冻结等事

项导致其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时无法参与对价支付的，我公司将先行替该类股东垫付其

按比例应承担的对价股份。 将来该类股东所持的原非流通股份欲上市流通时，必须先与我公司协商。

之后，由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青年综合利用厂亦承诺：

“

①

对于除河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外目前尚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其他

２５

家非流通股股东，若其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之前仍未明确表示同意

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我厂将先行替该类股东垫付其按比例应承担的对价股份 （合计不超过

１

，

５５１

，

５５０

股）。 将来该类股东所持的原非流通股股份欲上市流通时，必须先与我厂协商。 之后，由河北

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②

若目前已经明确表示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银河证券上海东方路营业部、 中国金谷

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地科技实业总公司和华通国际招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其所持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而无法在河北太行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时参与对价支付，我厂将先行替该五家股东垫付其按比例应

承担的对价股份（合计

１

，

６８４

，

３７５

股）。 将来该五家股东所持的原非流通股份欲上市流通时，必须先与

我厂协商。 之后，由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

三、太行水泥自股改实施后至今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太行水泥自股改实施后至今未因分配、公积金转增、发行新股（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可转债

转股、回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化情况

太行水泥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安排第一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共计为

３７

，

１２１

，

１００

股。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９

日，太行水泥安排第二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上市流通股份数

量共计为

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５

日，太行水泥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上市流

通股份数量共计

２３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太行水泥第四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

通，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共计

１２０

，

７２８

，

９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太行水泥第五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上市流通，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共计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

（三）太行水泥第五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后至今，公司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比例变化如下：

１

、北京分钟寺汽配件厂截止太行水泥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因其所持股份未办理确认登记，其股

改对价由太行水泥原第二大股东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代为支付。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北京分钟

寺汽配件厂向太行水泥出具补登记承诺函，同时与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偿还股权分

置改革代垫股份协议书》，同意偿还代为支付的

３８

，

５００

股，申请将其所持有限售条件的

２０

万股流通股

在偿还支付对价的

３８

，

５００

股后剩余的

１６１

，

５００

股补登记至北京先行新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太行

水泥按照该股东的要求为其办理了补登记，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确认

后，北京先行新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其所持有的

１６１

，

５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根

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太行水泥的投资者记名持有数量查询结果显

示北京先行新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共计

１６１

，

５００

股。

２

、河北省建材工业供销公司截至太行水泥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因无法取得联系，其股改对价

由公司原第二大股东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代为支付。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０

）新指执第

３－１

号】和执行裁定

书【（

２０１０

）新指执第

３－２

号】等法律文件，将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供销公司所持股份划入石家庄泽安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并由石家庄泽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进行股改垫付对价偿还。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石家庄泽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了《偿

还股权分置改革代垫股份协议书》， 石家庄泽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同意偿还代为支付的共

１９

，

２５０

股，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偿还代垫股份过户手

续，并申请其所持有限售条件的共

８０

，

７５０

股上市流通。

３

、 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股东北京先行新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和石家庄泽安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偿还其代垫对价股份

５７

，

７５０

股，申请其所持有限售条件的

５７

，

７５０

股上市流通。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４

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上市流通有关事宜》等有关规定，通过对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进行了审慎核查，

出具了结论意见：“太行水泥相关股东已履行股改中做出的承诺，太行水泥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此次上市数量

（

单位

：

股

）

剩余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

１

北京先行新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１

，

５００ ０．０４３％ １６１

，

５００ ０

２

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５７

，

７５０ ０．０１５％ ５７

，

７５０ ０

３

石家庄泽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８０

，

７５０ ０．０２１％ ８０

，

７５０ ０

合计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７９％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１

）北京分钟寺汽配件厂截止太行水泥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因其所持股份未办理确认登记，其股

改对价由太行水泥原第二大股东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代为支付。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北京分钟

寺汽配件厂向太行水泥出具补登记承诺函，同时与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偿还股权分

置改革代垫股份协议书》，同意偿还代为支付的

３８

，

５００

股，申请将其所持有限售条件的

２０

万股流通股

在偿还支付对价的

３８

，

５００

股后剩余的

１６１

，

５００

股补登记至北京先行新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２

）河北省建材工业供销公司截至太行水泥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因无法取得联系，其股改对价

由公司原第二大股东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代为支付。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０

）新指执第

３－１

号】和执行裁定

书【（

２０１０

）新指执第

３－２

号】等法律文件，将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供销公司所持股份

１０

万股划入石家

庄泽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并由石家庄泽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进行股改垫付对价偿还。

３

）公司原股东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公司青年综合利用厂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进行了清算，其在太行

水泥股权分置改革中所作出的承诺中涉及的相关权利和义务由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接。

（详情请参阅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５

、公司无因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且未偿还垫付对价，安排本次上市的股东。

６

、 太行水泥股改对价部分由太行水泥原第二大股东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垫付且并未偿

还，因此未安排本次上市的股东名单、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北京市光达电气设备公司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

沈阳市远东经济技术发展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８％

南方证券北京办事处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８％

辽宁爱森商介有限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８％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中国建材珠海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北京友合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烟台四达新技术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北京金园娱乐中心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

交易营业部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沈阳恒兴实业总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北京智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

，

０００ ０．０２％

沈阳市鲁翔装饰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１％

沈阳市精艺机电物资经销处

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１％

合计

２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０．７０％

７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太行水泥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安排第一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共计为

３７

，

１２１

，

１００

股。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９

日，太行水泥安排第二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上市流通股份数

量共计为

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５

日，太行水泥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上市流

通股份数量共计

２３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太行水泥第四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

通，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共计

１２０

，

７２８

，

９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太行水泥第五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上市流通，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共计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 故此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

第六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国家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社会法人持有股份

２

，

９６０

，

００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６６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

，

９６０

，

００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６６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Ａ

股

３７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７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３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３

股票简称：太行水泥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

太行水泥关于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本公司获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有条件通过等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北京金隅股份

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的申请已获有条件通过。

另外， 公司接到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的申请已获通过。

目前，本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核准文件，待公司正式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起复牌。

特此公告。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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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

真的形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增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选举李占英先生（独立董事）、贺伟女士（独立董事）、王冬雷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由李占英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邓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邓飞先生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程

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阅拟任高级管理人员邓飞先生的履历等材料，未发现

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邓飞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 同意聘任邓飞

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为其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大连当地商业银行申请人民币

５

亿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 同意本公司为该等额度提供担保。

详细内容见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为子公司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１

、邓飞

男，

１９７２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华丰集团有限公司发展部副经理，君

安证券有限公司合能营业部办公室主任，深圳鸿景咨询有限公司经理，珠海华润电器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处副主任，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本公司董事

会秘书。

邓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３．２．３

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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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大连

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德豪光电”）向大连当地商业银行申请人民币

５

亿元的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 其中向浦发银行大连金州支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为

１．５

亿元，其他商业银行（具体银行待

定）

３．５

亿元。

上述担保事项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方可实行。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

注册地点：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河东路

１５７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宇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９

，

９６９．９０

万元

股东情况： 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６

，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２．４０％

，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威斯达电器

（中山）制造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

，

８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６０％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德豪（大连）投资

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４．００％

。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销售

ＬＥＤ

芯片、发光二极管、

ＬＥＤ

光源模组、发射管、

ＬＥＤ

半导体照明产品、

ＬＥＤ

装饰产品、

ＬＥＤ

灯具、

ＬＥＤ

显示屏、

ＬＥＤ

背光源、家用电器、电机、电子、电动器具、轻工产品、节能环

保产品：从事上述产品相关的控制及软件系统、模具的研发、生产，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咨询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大连德豪光电的总资产为

２５

，

３７８．０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９

，

７１０．５１

万元；大连德豪

光电目前尚处于筹建期，尚未产生任何收入，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为

－２５９．３９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签署的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浦发银行大连金州支行

１

、债权人：浦发银行大连金州支行，保证人：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

、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余额在债权发生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或等值其他货币）为限。 在本金不超过上述限额的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主债权，还

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

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置费用、税费、诉讼

费用、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以及主合同生效后，经债权人要求追加而未追加的保证金金额。

３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４

、担保期间：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５

、合同生效、变更和解除：（

１

）本合同由保证人及债权人双方加盖公章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

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至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债权全部清偿完毕后终止。 （

２

）本合同的效力

独立于主合同的效力，不因主合同的无效或被撤销而无效或可被撤销。 （

３

）本合同生效后，合同双方任

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提前解除本合同。 如本合同需要变更或解除时，应经本合同双方协商一致，并达

成书面协议。

（二）其他商业银行

具体银行待定。 各银行担保合同格式条款略有差异，但实质内容与上述第（一）项担保合同的条款

内容基本相同。

四、董事会意见

１

、 董事会认为大连德豪光电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是为了满足大连

ＬＥＤ

光电产业基地项目建设的正常资金需求，公司对其提供担保是合理的。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为子公司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银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鉴于该

担保行为对保障该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是必须的， 且本公司可对该融资的使用进行严密监控，款

项被滥用或不能偿还的风险极小，因此公司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 对公司的该担保行为我们表示同意。

该担保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执行。

五、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数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经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最高

额度为人民币

２４

亿元。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经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子公司深圳锐拓向银行

申请的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３

、本次拟对子公司大连德豪光电向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５

亿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若该事项获得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公司对外担保最高额度（含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为人民币

２９．９０

亿元，约占

２００９

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６１．０１％

４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实际担保余额（含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约为人民币

５３

，

８８３．２１

万元，约占公

司

２００９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８３．０８％

。

５

、除业已披露的以上担保事项之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任何对外担保行为及逾期担

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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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

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日期及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００

时开始，会期半天。

３

、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１

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出席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

３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

东。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受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

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３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４

、会议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３０

。

５

、登记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１

号公司办公楼四楼董事会秘书处。

五、其他事项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方式

联系人： 邓飞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３３９０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６－３３９０２３８

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１

号公司

办公楼四楼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５１９０８５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回 执

致：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拟亲自

／

委托代理人出席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举行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联系电话：

证券帐户：

持股数量：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

１

、请附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委托他人出席的尚须填写《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及提供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致：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举行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指示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说明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方框内划

“

√

”，

做出投票指示

。

２

、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

）：

委托人证券账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０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电话

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起以传真和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应到董事七人，实

到董事七人。会议由董事长陆致成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公司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自有资金共计

１

亿元人民币投资设立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泰豪沈电”），并由泰豪沈电受让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西

国资公司”）的部分机器设备资产［原属沈阳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电机”）所有，后经相

关法律程序转归铁西国资公司合法所有，现仍为沈阳电机所使用］。

根据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本公司签订的《泰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战略重组沈阳电机框架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并依法经挂牌竞价等有关程序确认，泰

豪沈电将以

８６６４．７３

万元价格受让铁西国资公司拥有的原沈阳电机部分机器设备，并计划在沈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建设泰豪沈阳科技产业园。

沈阳电机的前身是沈阳电机厂，成立于

１９５０

年，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

２０

号，隶属于沈阳铁

西区国资委。

１９９２

年沈阳电机被评为国家大型一档企业，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完成了资产重组，改制为沈阳电

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实行债转股，同年

７

月被中国机械工业协会认定为中国机械

５００

强企业，是我

国大中型电机重要生产基地。 沈阳电机现注册资本

２２

，

０６７

万元，控股股东为控股股东为铁西国资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沈阳铁西区国资委。

根据三方协议，泰豪沈电承诺自转让资产交付日

１８

个月内将转让资产搬迁出现厂区，同时将不

承担沈阳电机的债权债务，沈阳电机的土地和厂房由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自行处置，债权债务由

原企业负责。 沈阳电机的“沈电”商标所有权、使用权在不变的情况下，由泰豪沈电独家使用。

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将按照相关政策组织沈阳电机的职工进行身份置换并给予经济补偿。 同

时，为支持沈阳电机资产重组和泰豪沈电的快速发展，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免除泰豪

沈阳科技产业园的基础设施配套费用， 为泰豪沈电园区建设项目提供国债贴息及其他政策贴息、装

备产业投资基金等政策支持，给予泰豪沈电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本次投资符合本公司发电机及电源产业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做强做大。 本公司将根

据泰豪沈电建立沈阳科技产业园项目进展作进一步详细披露。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衡阳泰豪通信车辆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为进一步支持推进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衡阳泰豪通信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泰豪”）的发

展，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为衡阳泰豪申请银行授信最高额度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期限三年。

衡阳泰豪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出资

７２１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０．１９％

，

衡阳弘湘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７８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９．８１％

），法定代表人为毛勇，注册地

址为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芙蓉路

４６

号，该公司主要从事装备信息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售。 截

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衡阳泰豪经审计的总资产

４１３

，

５５６

，

６３５．８２

元，净资产

１３９

，

４４５

，

３８３．１０

元，

２００９

年实

现营业总收入

２４６

，

７９１

，

１８４．９７

元，利润总额

２１

，

１０２

，

１４６．１４

元，净利润

１７

，

７４５

，

３６２．６７

元。

因生产经营需要， 衡阳泰豪向中国工商银行衡阳市城中支行申请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

度，由本公司提供担保，期限三年。

截止日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３７

，

５５５．６

万元，其中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为

１９

，

５５５．６

万

元，为非关联公司担保的金额为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无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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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７

证券简称：中储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号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铁林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出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委托的代理人有

５

人，共代表股份

３８６

，

２６３

，

０２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８４０

，

１０２

，

７８２

股的

４５．９８ ％

，公

司董事会秘书处依照规定程序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委托代理

人进行了资格审查，到会股东和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均有规定的有效证件，具

有出席资格，并有权依其所持有和代表的股份行使表决权。

会议按照既定议题，审议了有关议案，并进行了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

议：

一、选举向宏先生为公司董事。

附：向宏先生简历

向宏先生：汉族，

１９６３

年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历任物

资部办公厅、内贸部办公厅副处长、处长、内贸部华印中心副主任、中国诚通

控股公司综合管理中心总监、 中国建筑材料总公司总经理、 本公司党委书

记、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经理、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８６

，

２６３

，

０２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二、选举周晓红女士为公司监事。

附：周晓红女士简历

周晓红女士：

１９６１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中国物资储

运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财务总监、本公司董事会董事，现任中国物资

储运总公司总会计师、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８６

，

２６３

，

０２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精卫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贾伟东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专项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其审议通过的事项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７

证券简称：中储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５

号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五届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五届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以

电子文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周

晓红女士主持，应到监事

３

名，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经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简历附后）

选举周晓红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附：周晓红女士简历

周晓红女士：

１９６１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中国物资储

运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财务总监、本公司董事会董事，现任中国物资

储运总公司总会计师、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